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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司）公限有之立成冊註島群曼開於（

（股份代號：936）

KAISA CAPIT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佳 兆 業 資 本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布

佳兆業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會（分別簡稱「董事」及「董事會」）宣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11,185 125,076

銷售及服務成本 (38,575) (55,529)

毛利 72,610 69,547

其他收入及收益 6 670 93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01) (1,347)

行政開支 (34,527) (27,731)

其他營運開支 7 (27,391) (28,429)

財務費用 8 (5,719) (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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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溢利 9 4,642 7,505

所得稅開支 10 (398) (3,425)

   

期內溢利 4,244 4,080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252 3,46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496 7,540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12 0.4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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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78,390 187,957
使用權資產 13 154,925 139,572

無形資產 – 412

333,315 327,941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137,228 137,212
存貨及耗材 15,319 15,401
貿易應收款項 14 70,410 62,38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409 21,2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096 24,228

256,462 260,50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77,774 83,806
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3,108 95,270
合約負債 1,053 248
借款 16 23,964 23,506
其他貸款 17 83,000 83,000
租賃負債 43,984 33,320
應付稅項 4,046 4,284

336,929 323,434

流動負債淨值 (80,467) (62,9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2,848 26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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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6 7,870 19,201
租賃負債 50,740 57,208
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5,745 36,808
遞延稅項負債 8,829 8,623

103,184 121,840

資產淨值 149,664 143,168

權益
股本 10,600 10,600
儲備 139,064 132,568

權益總額 149,664 14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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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以及編製基準

佳兆業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

1108, Cayman Islands。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一期19樓1901室。本
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與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i)買賣建築機械及備件、
出租經營租賃下的建築機械以及提供建築機械維修及保養服務（「建築設備業務」）；及(ii)發
展物業（「物業發展業務」）。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自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分別為盛君集團有限公司（「盛君集團」）及佳兆業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佳兆業集團」）。盛君集團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佳
兆業集團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及累計虧損分別約為80,467,000港元及
約359,107,000港元。此外，本集團的借款總額包括借款、其他貸款及相關應付利息約
145,622,000港元，其中即期借款約為137,752,000港元，而其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17,096,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應付於自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起計十二個月到期
的財務責任，原因是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三月自第三方獲得120,000,000港元的貸款額度，
按固定年利率8%計息，並將於貸款提取日期後24個月內到期，而本集團有責任於貸款到期
時償還貸款金額及應計利息。該相關貸款協議並無規定貸款人可全權隨時無條件要求借款
人還款。於本公告日期尚未提取該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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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以及編製基準（續）

經計及上述新取得的貸款額度及評估本集團目前及未來現金流量狀況，董事信納本集團將
能於其財務責任到期時履行該等責任。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期財務報
告乃屬適當。

萬一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其資產的價值將須撇減至可收回金額，以就任何可能產生
的未來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該等調
整所帶來的影響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中反映。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須運用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其會影響政
策的應用以及年初至今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
所差異。

除另有指明者外，中期財務報告乃以港元（「港元」）呈列。中期財務報告的說明附註包含對
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二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二三年度財務報表」）以來所發生對財務
狀況及業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的說明。中期財務報告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並應與二零二三年度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因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引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二三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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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在編製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時，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
的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之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供應商融資安排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和表現
及╱或中期財務報告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被確定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
者」））報告的資料，主要集中於所交付貨品或所提供服務的類別。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的報告分部如下：

a. 建築設備業務

b. 物業發展業務

該等經營分部乃按照內部報告的基準，並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
部表現用途。各經營分部各自為一個業務分部及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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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a) 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建築設備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111,185 – 111,185

可呈報分部溢利 7,705 – 7,705
其他貸款利息 (2,064)
未分配公司開支
－ 公司員工成本 (37)
－ 其他 (1,360)

期內溢利 4,244

建築設備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125,076 – 125,076

可呈報分部溢利 8,295 – 8,295

其他貸款利息 (2,059)

未分配公司開支
－ 公司員工成本 (717)

－ 其他 (1,439)

期內溢利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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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a) 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續）

建築設備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450,061 137,249 587,310
其他未分配分部資產 2,467

總資產 589,777

可呈報分部負債 321,584 1,870 323,454
其他貸款 83,000
其他未分配分部負債 33,659

總負債 440,113

建築設備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450,535 137,241 587,776
其他未分配分部資產 666

    
總資產 588,442

可呈報分部負債 330,715 1,945 332,660
其他貸款 83,000
其他未分配分部負債 29,614

總負債 445,274

為方便監控分部表現及於分部之間分配資源：

• 除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若干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若干現金
及現金等值項目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營運分部；及

• 除若干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其他貸款外，所有負債均分配
至營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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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b) 下表的收益乃按本集團的外界客戶所在的主要地區市場細分。表內亦載有於本集團可
呈報分部內細分的收益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築設備業務
主要地區市場
香港（註冊地） 60,015 40,334

新加坡 39,083 45,63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1,860 26,659

韓國 8 3,87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217 8,575

斯里蘭卡 2 –

總計 111,185 125,076

5. 收益

六個月內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築設備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機械 221 16,376

銷售備件 288 663

服務收入 32,657 23,314

33,166 40,353

其他來源的收益：
出租自置廠房及機器及使用權資產的租金收入 75,541 68,177

轉租已租賃廠房及機器的租金收入 2,478 16,546

78,019 84,723

111,185 12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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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續）

下表的收益乃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表內亦載有其他來源的收益及於本集團可呈報分部內
細分的收益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築設備業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收益確認時間
某個時間點 509 17,039

一段時間內轉移 32,657 23,314

33,166 40,353

其他來源的收益
一段時間內轉移 78,019 84,723

111,185 125,076

6.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貼 – 21

已收補償（附註） 39 467

銷售材料收益 445 208

其他 186 234

670 930

附註： 該款項為自一間保險公司收取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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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營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945 16,72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34 11,016

無形資產攤銷 412 686

27,391 28,429

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負債利息開支：
－ 借款 799 1,120

－ 其他貸款 2,064 2,059

－ 租賃負債 2,856 2,286

5,719 5,465

9.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淨額 678 8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481 282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 工資、薪金及花紅 16,618 16,724

－ 定額供款計劃之供款 1,184 1,568

17,802 18,292

匯兌虧損淨額 2,926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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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 – 219

－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撥備 398 –

遞延稅項
－ 期內支出 – 3,206

所得稅開支總額 398 3,425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司
法權區的任何稅項。

就中國的集團實體而言，由於相關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應
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有關撥備。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企業所得稅乃就
相關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25%計提撥備。

就新加坡的集團實體而言，所得稅會就相關實體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17%計提撥備。
由於相關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及╱或相關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被自以往
年度結轉的稅項虧損全數吸收，故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計提有關撥備。

就香港的集團實體而言，在利得稅兩級制下，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會按稅率8.25%

徵稅，其後2百萬港元以上的溢利則按16.5%徵稅。由於相關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
利及╱或相關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被自以往年度結轉的稅項虧損全數吸收，故並無
計提有關撥備。

11. 中期股息

本公司並無於本期間派付或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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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照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溢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溢利（千港元） 4,244 4,080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60,000,000 1,06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0.40 0.38

由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攤薄的已發行普通股，故每
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3. 資本開支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6,40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819,000港元）及使用權資產約25,72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60,581,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出售總賬面值約1,66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305,000

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收取所得款項總額約18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9,023,000港元），導致錄得出售虧損約1,48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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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77,685 69,152

減：虧損撥備 (7,275) (6,772)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70,410 62,380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現有客戶訂立貿易條款。信貸期一般介乎0至90日（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至90日）或以相關銷售及租賃協議所協定期限為準。

於報告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4,220 26,265

31至60日 8,857 5,586

61至90日 5,923 2,486

90日以上 21,410 28,043

70,410 62,380

期內貿易應收款項的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6,772 2,573

已確認減值虧損 678 839

匯兌差額淨值 (175) (82)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275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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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應付款項

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90日（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90日）或以購買協議所協定期
限為準。

於報告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0,410 7,494

31至60日 2,936 1,676

61至90日 8,160 12,698

90日以上 56,268 61,938

77,774 83,806

16. 借款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 15,096 20,383

非銀行借款 16,738 22,324

31,834 42,707

歸為流動負債的部分 (23,964) (23,506)

非流動部分 7,870 19,201

須於以下時間償還的借款：
一年內 23,964 23,506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期間 6,709 16,428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期間 1,161 2,773

31,834 4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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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款（續）

以新加坡元及人民幣元計值的借款按浮動利率計息，實際年利率為2.9%至6.3%（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9%至6.3%）。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以本集團樓宇賬面淨值約25,897,000港元（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7,396,000港元）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約2,805,000港元（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02,000港元）作抵押。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非銀行借款以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約27,417,000港
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711,000港元）作抵押。

17. 其他貸款

自二零一八年起，本公司與福港投資有限公司（「福港」）（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為止
的本公司主要股東）訂立多份無抵押其他貸款協議。該等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5%計息並
須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福港與本公司訂立補充協議，其中福港同意將未償還貸款結餘
183,000,000港元的年利率由10%調整至5%，自提取日期起生效，並同意豁免因利率調整產
生的本公司應付利息17,537,000港元。所豁免之應付利息已作為一項視作股東出資而計入本
公司資本儲備。

董事認為，貸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授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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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整體表現

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收益約11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125,100,000港元），本期間產生溢利約4,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1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建築設備業務

於本期間錄得來自機械銷售的收益約2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所錄得金額減少約98.7%。此乃由於香港及新加坡對新起重機的需求減
少所致。

本期間的租賃收入減少至約78,0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84,700,000港元減少約7.9%。

於本期間錄得的備件銷售約3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錄得金額下跌約
56.6%。下跌主要由於機械備件的市場需求改變。於本期間錄得的服務收入約
32,7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三年同期約23,300,000港元上升約40.1%。此乃由於本期
間內對收費爬升及拆除活動服務的需求增加。

香港分部

於香港分部，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0,300,000港元增加
約19,700,000港元或48.8%至本期間約60,000,000港元。主要由於起重機數量及起重
機使用率增加所致。

新加坡分部

於新加坡分部，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8,100,000港元減
少約18,700,000港元或32.3%至本期間約39,300,000港元。主要由於機械銷售額減少。

中國分部

於中國分部，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6,700,000港元減少
約14,800,000港元或55.5%至本期間約11,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房地產開發公司的
建造活動放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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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業務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有一項發展中的物業發展項目，該項目
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動工。本期間並無銷售。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物業發展項目

項目名稱 位置╱郵寄地址
本集團

應佔權益
土地總面積
（平方呎） 狀況 估計竣工時間 用途

（附註）

旺角 香港九龍旺角新填地街
及上海街地段 

第11238號

100% 2,718 發展中 二零二六年三月 住宅

附註： 估計竣工時間為按項目現時情況及進度估計。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發展中物業分析

項目名稱
樓面總面積
（平方呎）

發展中╱已竣工
樓面總面積
（平方呎）

可銷售樓面
總面積（平方呎）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累計銷售樓面
總面積

（平方呎）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累計交付樓面
總面積

（平方呎）
平均售價

（港元╱平方呎）

旺角 17,910 0 10,308 0 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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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財務回顧

按上文「整體表現」一節所述，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溢利約4,2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100,000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減少約28.0%。減少主要由於已收補償減少所致。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178,400,000港元，較於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5.1%。於本期間的折舊支出（計入其他營運開支）
及員工成本（計入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相比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錄得的金額分別減少約800,000港元及約500,000港元。

於本期間，財務費用約為5,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增
加約4.6%。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總額約61,900,000港元，較截
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開支增加約10.3%。

未來前景
新加坡和香港各地建築業在未來幾年將呈現穩健增長態勢。這種積極的展望得益
於不斷上升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在住宅建設和基礎設施開發方面，預計這些領域
將繼續成為推動該行業發展的主要動力。鑒於這種有利的市場環境，本集團計劃
進一步加大在新加坡和香港投資力度，以充分把握這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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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根據新加坡房屋署(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公佈二零二四年
上半年已批出的建造業工程合約為182億新元佔全年預算總額百分之五十。預計
全年批出的合約為320到380億新元。與年初計劃預算吻合。而全年建築產量(Output)

預計為340到370億新元。建屋局（「HDB」）上半年推出公屋單位11,000個，與去年
同期相約。建屋局在北區繼續計劃推出多塊地段為興建公屋。另外新加坡樟宜機
場第五客運大樓工程正式起動，將帶動整個建造業需求。新加坡現兩家賭場也正
在對擴充建築進行招標。

近年香港樓巿走勢向下，房價下跌影響私人發展商投地及減慢新私人住宅項目投
資，進而令私人住宅的工程量有所減少。相反，政府工務工程則有所增加，未來5

年基本工程開支平均每年約900億港元，較過去五年平均每年760億港元增長約
17%，令香港仍可保持一定的工程量。政府及公營項目已在香港陸續展開，包括
傳統公屋和簡約公屋、醫院擴建、港鐵延線及其他公共設施建設。這些項目預計
將持續約4至5年，顯著提升對塔吊的需求，帶動塔吊租賃及工程服務市場的增長。

本集團將繼續深化對新加坡市場的理解和研究，積極尋找適合的投資項目和合作
夥伴。在這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環境中，我們有信心通過戰略性的佈局和創新性的
項目，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為客戶提供優質的建築和基礎設施解
決方案。香港的建築業在未來幾年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投資機會，市場對中大
噸位機械設備的需求甚殷，集團計劃加大對這些設備的投資。集團將通過抓住市
場機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長足發展。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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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17,100,000港元（於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4,200,000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589,8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1,3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1.4（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乃按截至有關日期之總債務（其他貸款、借款、及租賃負債之賬
面值總和）除以總權益計算。

於本期間內及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半數以上收益及部分資產與負債
以港元以外的貨幣計值。具體而言，於新加坡的租賃業務所產生的收益主要以新
加坡元計值。向供應商購買起重機、備件及配件一般以歐元或美元計值。就以外
幣進行的採購而言，我們可能訂立對沖安排以對沖外匯波動。然而，未曾就新加
坡及中國的業務所產生的收益進行任何對沖安排。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約為80,500,000港元（於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2,900,000港元）。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資源或銀行融資來為其日常業務提供資金。大部分借款
及融資租賃安排乃參照現行市場利率計息。

本集團以港元、人民幣及新加坡元計值的債務（包括其他貸款、借款、及租賃負債）
約150,900,000港元須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起計一年內償還（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9,800,000港元），而約58,600,000港元可於一年後償還（於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6,400,000港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本包括1,06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
發行普通股。本公司股本於本期間並無變動。

投資狀況及計劃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購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約42,1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
約62,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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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a) 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總賬面值約為25,9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27,400,000港元）的本集團樓宇；物業、廠房及設備約2,800,000

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00,000港元）；以及本公司及若干附
屬公司簽立的企業擔保作抵押；

(b) 本集團的租賃負債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51,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43,400,000港元）作抵押；

(c) 本集團的非銀行借款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27,4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700,000港元）以及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簽立的企業
擔保作抵押；及

(d) 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新加坡及中國合共聘有105名（於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名）僱員。本集團與僱員之間並無任何重大矛盾，並
無因勞資糾紛而導致業務受干擾，亦無在招聘及挽留資深員工方面遇到困難。本
集團按行業慣例向僱員發放薪酬。本集團根據員工個人表現及其經營實體所在的
現行勞工法例，發放員工利益、福利及法定供款（如有），並定期向員工提供內部
培訓，以增進員工知識。

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作出涉及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
公司的任何重要投資或重大收購及出售。

未來進行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計劃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有關未來進行重大
投資及資本資產的計劃。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第二部分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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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徐小伍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李永軍先生及刁英峰先生。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

本集團獨立核數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業會計師）已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進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構成競爭的業務中的權益
於本期間，概無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
人（定義見上市規則）(a)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
務（本集團業務除外）中擁有權益；及(b)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
突。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個別查詢後，
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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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s://kaisa-capital.com)刊載。本公司於本期間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D2

規定的所有資料，並將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方式適時發送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
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佳兆業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郭英成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郭英成先生（主席）、鄭威先生及李健萍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小伍先生、李永軍先生及刁英峰先生。


